
《机关公务用车服务规范》 

编制说明 

一、工作简况 

1.任务来源 

根据吕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1 年度第一批

吕梁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文件通知，由吕梁市机

关事务服务中心提出的《机关公务用车服务规范》被确定

为吕梁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，归口单位为吕梁市机关事

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。 

2.起草单位 

吕梁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。 

3.主要起草人 

刘建峰、刘忠海、李玮、李颖、贺军平、薛晓慧、王

红红。 

二、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

近年来，党和国家在公务用车的管理上有较为明显的

政策导向，2014 年 7 月 16 日，中办、国办下发《关于全面

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》和《中央和国家机关

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》。取消一般公务用车，普通公务出

行将由公务人员自行选择社会化的方式以及适度发放公务

交通补贴。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

《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》全面实行公务用车编制和



标准管理为核心，强化配备、使用、处置等全流程管理，

着力构建公务用车管理新制度，确保管用、实用。吕梁市

2018 年 5 月全市召开了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

改革推进会，为全市开展公务用车管理活动开好了头、起

好了步。 

然而，从已发布的政策文件来看，关于公务用车管理

活动更加侧重于“管”，而对于公务用车活动中如何开展服

务却未有相关的文件和相关标准予以规范，这为各地规范

化开展公务用车服务活动造成了一定的困难。因此，在全

市范围内制定公务用车服务标准，就成为现实而紧迫的任

务。 

开展《机关公务用车服务规范》是对吕梁市目前公务

用车服务工作经验的高度总结，更是对党和国家公务用车

相关政策的必要回应和对已有政策文件的有效补充，能够

为现有公务用车管理单位及服务组织、服务人员开展高效、

科学、规范的服务工作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。 

三、主要起草过程 

1.进行资料收集 

立项文件下达后，起草单位组织成立标准起草组，以

资料收集的方式，收集查阅相关国家、行业和地方标准和

国家、省、市各级部门关于公务用车的政策法规、部门规

章及政策文件，为标准的制定奠定扎实的基础。 

2.进行标准起草 



2021 年 10 月-2022 年 4 月，标准工作组内部经过多次

研究和讨论，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。 

2022 年 5 月-8 月，起草单位将意见征求稿发放至各相

关市直机关单位发放进行意见征求。共计发放征求意见稿

21 份，收回 21 份，其中提出意见 0 条。 

3.召开标准专家审查会 

2022 年 9 月-12 月，标准起草组标准文本进行了进一

步的完善，并向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申请召开标准专家审查

会。 

2023 年 5 月 26 日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召开标准专家审

查会议，对标准编制说明及文本内容进行审查，提出修改

意见 3条。 

4.修改标准文本及公开征求意见 

2023 年 6 月，标准起草组按照专家审查意见对标准本

文进行修改完善，形成征求意见稿，提交吕梁市市场监督

管理局进行为期 30 天的意见征求工作。经公开挂网，未收

到意见建议。 

5.召开技术审查会 

2023 年 11 月 30 日，按照地方标准审查流程，经吕梁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同意，吕梁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委托吕

梁市机关事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召开标准技术审查会，对

标准文本进行技术审查，共有 10 位委员参加会议，经表决

10 位委员同意标准经完善后进行报批。 



6.报批资料 

12 月，标委会对完善后的标准及相关资料提交吕梁市

市场监督管理局，进行报批。 

四、标准制定的原则和主要内容 

1.制定原则 

制定本文件采用的原则： 

（1）规范性原则 

本文件的编制遵守与标准制定有关的基础标准以及相

关法律、法规。标准结构和编写规则符合 GB/T1.1-2020

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

则》的要求。 

（2）协调性原则 

本文件的编制符合国家、我省、市有关政策规划，与

国家、行业以及地方规范协调一致、衔接配套。 

（3）合理性原则 

本文件符合在机关事务工作改革发展的新形势下进行

标准制定工作的政策指引，并充分考虑地方工作实际需求，

内容操作性强，且合理可行。 

2.主要内容 

主要内容为范围、术语和定义、总体原则、制度、车

辆、服务和评价与改进，其中： 

范围部分明确了标准的适用范围为吕梁市配备有公务

用车的机关单位及提供公务用车服务的第三方组织； 



术语和定义部分直接引用了山西省地方标准 DB14/T 

2256《公务用车使用管理规范》中的术语和定义； 

总体原则部分明确了公务用车服务过程中应当遵守的

总体原则。 

制度部分明确了公务用车服务中应当具备的服务制度、

安全应急制度、保密制度内容。 

车辆部分明确了公务用车的基本要求、车容车貌、随

车物资和车辆档案要求。 

服务部分明确了公务用车服务的服务内容、服务人员

的仪容仪表、行车服务等内容。 

评价与改进部分明确了公务用车服务应当进行满意度

测评、考核评价以及对服务对象反映的问题进行处置反馈，

并根据测评、考核、意见处理情况制定相应改进措施。 

五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

在本文件的编写过程中，未产生重大意见分歧。 

六、预期达到的经济、社会效果 

根据 GB/T 1.1-2020 对标准编写的要求进行了梳理，

从标准的结构、体系和框架构建进行研究，在标准制定过

程中，采用调研、研讨等方法，经过反复补充、修改、完

善后形成最终文稿。 

本标准的实施不但有助于公务用车服务活动的规范化

开展，提升公务用车服务效率、节约服务资源，更有助于

服务型机关、节约型机关的建立。 



七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

本文件系自主制定项目，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

标准。 

八、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

本文件是在广泛收集技术资料的基础上，结合工作实

际而制定的，其依据充分，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及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，没有矛盾和抵触。 

九、作为推荐性或强制性标准的建议 

本文件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。 

十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

无。 

十一、标准的宣贯措施 

（一）积极开展标准的宣传和培训工作。 

（二）发挥标准实施单位组织协调作用。 

（三）制定落实人员、资金以及技术等方面的政策措

施。 


